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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031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基于审慎性原则，

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资产和财务状况，公司对2022年度商誉、存货、其他债权投

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发放贷款及垫款等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减值

测试结果相应计提信用减值损失226,851,033.81元和资产减值损失189,330,188.58

元。相关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情况概述 

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元） 

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96,602,284.60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28,223,726.00 

其他债权投资减值损失 2,400,749.55 

发放贷款及垫款减值损失 -375,726.34 

资产减值损失 
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损失 1,422,188.58 

商誉减值损失 187,908,000.00  

合计 416,181,222.39  

二、单项金额较大的减值损失情况说明 

1、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公司于报告期内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增加

195,077,194.95元，主要为公司对个别信用风险显著增加、债务人偿债能力下降的应

收账款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2、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公司于报告期内按信用风险特征（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坏账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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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增加27,917,868.43元。主要系对（账龄）组合特征的其他应收款按照账龄及对应预

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3、其他债权投资减值损失 

公司于报告期内对其他债权投资计提信用减值准备2,400,749.55元，主要为公司

2017年投资的一项资产管理计划。根据有关协议，约定了该项投资的固定收益率、差

额补偿等承诺以及约定了超额收益的条件。该项金融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特征以收

取本金加固定收益的方式为主（本金+利息）。因此，该项金融资产构成一项其他债权

投资。本公司持有的该项其他债权投资的未来的投资收回方式包括：（1）二级市场变

现；（2）差额补偿。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该其他债权

投资执行减值测试时，预计其未来现金流量是以相关投资对应的股权在二级市场价格

为基础，根据相关其他债权投资对应的合同应收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

之间的差额计提相应信用减值损失。 

4、商誉减值损失 

公司于报告期内对商誉计提减值损失187,908,000.00元，主要系对并购厦门银祥

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银祥油脂”）产生的商誉计提减值损失所致。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商誉账面余额808,953,828.32元，主要系以前年度非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东方”）、

厦门银祥豆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祥豆制品”）及厦门银祥油脂产生的商誉。 

（1）商誉账面原值（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企业合并形成 其他 处置 其他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326,541,912.58     326,541,912.58 

北京青龙湖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174,824.49     174,824.49 

厦门银祥豆制品有限公司 84,576,168.80     84,576,168.80 

厦门银祥油脂有限公司 397,660,922.45     397,660,922.45 

合计 808,953,828.32     808,953,828.32 

（2）商誉减值准备（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处置 其他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326,541,912.58     326,541,912.58 

北京青龙湖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174,824.49     174,824.49 

厦门银祥油脂有限公司  187,908,000.00    186,9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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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26,716,737.07 187,908,000.00    513,624,737.07 

（3）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相关信息 

与国开东方相关的资产组组合包含与该商誉相关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房地产二

级开发项目等由国开东方进行一体化管理的与商誉相关资产及其必要负债组合，该组

合的业务较为独立，具备独立现金流入能力，可将其认定为一个资产组组合，公司在

确定该资产组组合时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所确定的资产组组合一致。该资产组

组合含国开东方对下属子公司北京青龙湖国际会展有限公司的商誉。国开东方相关的

商誉已经于以前年度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与银祥豆制品相关的资产组组合包含与该商誉相关的豆制品加工及销售等由银祥

豆制品进行一体化管理的与商誉相关资产及其必要负债组合，该组合的业务较为独立，

具备独立现金流入能力，可将其认定为一个资产组组合，公司在确定该资产组组合时

与购买日所确定的资产组组合一致。 

与厦门银祥油脂相关的资产组组合，管理层充分考虑到企业合并所产生的协同效

应，以及资产组产生现金流入的独立性，在管理、经营决策一体化不可分割的特点，

将东方银祥的采购、销售业务一同并入商誉资产组范围，与“45万吨/年油脂业务”共

同认定为一个资产组，该组合的业务较为独立，具备独立现金流入能力，可将其认定

为一个资产组组合，公司在确定该资产组组合时与购买日所确定的资产组组合一致。 

（4）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关键参数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对并购银祥豆制品及厦门银祥油脂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

试。首先计算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然后将这些相关资产组

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

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对于相关包含商誉的资产

组组合存在少数股东的情形，如果经测算存在商誉减值损失，则商誉减值损失应在归

属于母公司和少数股东权益之间按比例进行分摊，以确认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减值损

失。 

公司在测算各个包含商誉的各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时，采取了资产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的现值法，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对银祥豆制品包含商誉的各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采取了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法。公司采取分段法对未来现金流进行预测，包括明确的预测期及永续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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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其中：明确的预测期为5年，即2023年至2027年，明确预测期之后的收益期为永续

预测期。基于谨慎性原则，管理层在明确预测期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在参考历史增长率、

行业增长率、历史经营经验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永续预测期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为零，

未超过本公司所在行业产品、所处行业及地区的长期平均增长率。本公司按照加权平

均资本成本WACC计算得出的折现率折现后，计算出上述包含商誉的各资产组组合的可

收回金额。其中，预测可收回金额时使用的税前折现率为：9.22%。 

公司对收购银祥油脂股权形成的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采取了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法。公司采取分段法对未来现金流进行预测，包括明确的预测期

及永续预测期。其中：明确的预测期为5年，即2023年至2027年，明确预测期之后的收

益期为永续预测期。基于谨慎性原则，管理层在明确预测期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在参考

历史增长率、行业增长率、历史经营经验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永续预测期的销售收

入增长率为零，未超过本公司所在行业产品、所处行业及地区的长期平均增长率。本

公司按照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计算得出的折现率折现后，计算出上述包含商誉的资

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其中，预测可收回金额时使用的税前折现率为：9.57%。本公

司在预测对收购银祥油脂股权形成的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时利用了北

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

（2023）第010888号）的评估结果。 

本公司根据相关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的历史财务数据、经营经验及对市场发展

的预期来确定预测期间的销售毛利率、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基于上述假设，本

公司测算各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5）商誉减值测试的影响 

经测试，银祥豆制品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高于相关资产组组合的

账面价值与商誉的合计数，未发生减值，无需计提减值准备。厦门银祥油脂包含商誉

的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相关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与商誉的合计数，计提商

誉减值准备187,908,000.00元。 

三、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对公司的影响 

公 司 2022 年 度 计 提 信 用 减 值 损 失 226,851,033.81 元 和 资 产 减 值 损 失

189,330,188.58元，共计416,181,222.39元，计入当期损益。 

四、董事会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合理性说明 



 5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本着审慎性原则对相关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客观反映了公司当期资产状况，具备合理性。相关减值时点及减

值金额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财务管

理制度的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和信用减值依据充分、合理，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当期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同意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

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本报告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依据充分，客观反映了公司

资产现状，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报告期对相关资产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测试过程和确认金

额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遵循了稳健、谨慎的会计

原则，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9日 


